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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主张保险理赔

为抵销货主索赔的风险， 物流

企业通常以自己为被保险人进行投

保， 因此物流企业作为被保险人具

有当然的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的权

利。 那么， 货主能否直接向保险公

司主张赔付， 从而减少物流企业垫

资的中间环节呢？ 以下我们将通过

实践中的两则案例进行阐述。

首先， 在物流企业投保物流责

任险的情况下 ， 当满足一定条件

时 ， 托运人可直接向保险公司索

赔。

《保险法》 第六十五条规定：

“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

第三者造成的损害， 可以依照法律

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 直接向该

第三者赔偿保险金。 责任保险的被

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 被保险

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

的， 根据被保险人的请求， 保险人

应当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

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 第三者有权

就其应获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人请

求赔偿保险金。”

《保险法司法解释四》 第十五

条的规定： “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

负的赔偿责任确定后， 被保险人不

履行赔偿责任， 且第三者以保险人

为被告或者以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为

共同被告提起诉讼时， 被保险人尚

未向保险人提出直接向第三者赔偿

保险金的请求的， 可以认定为属于

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

‘被保险人怠于请求’ 的情形。”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

议纪要》 第九十九项规定， “第三

者请求保险人直接赔偿保险金的诉

讼时效期间， 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

道向保险人的保险金赔偿请求权行

使条件成就之日起计算。”

实务中， 如何认定被保险人对

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已确定， 以

及如何认定被保险人怠于向保险人

请求保险理赔等问题存在争议。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20） 京 01 民终 889 号案件中，

2018 年 2 月 1 日 ， A 公司委托 B

公司运输货物并签订 《委托运输框

架协议》， B 公司接受委托后向 C

公司投保物流责任险， B 公司将运

输业务外包给 D 公司负责 。 2018

年 5 月 20 日， D 公司运输车辆在

高速公路行驶过程中起火将集装箱

内货物烧毁， 针对运输过程中发生

的货损， A 公司将 B 公司和 C 公

司作为共同被告诉至法院， 要求两

公司对货损承担共同赔偿责任。 法

院认为 ， A 公司将两公司一并起

诉， 按照减少诉累的原则， 应一并

处理， 判令 B 公司对全部货损承

担赔偿责任， C 公司在免赔额之外

对货损承担共同赔偿责任。

笔者认为， 托运人在货损发生

且知悉投保信息的情况下， 可以直

接向保险人请求保险赔付。

其次， 在外贸代理人投保货物

运输险的情况下， 其披露实际收货

人身份且将保险理赔权益转让给实

际收货人后， 货主可以直接向保险

公司索赔。

上海海事法院 《2014 年度海

事审判情况白皮书》 收入一则海上

保险合同纠纷， 该案中， A 公司委

托 B 公司代为进口货物 ， 接受委

托后 B 公司作为实际托运人办理

海上运输事宜， 并以自己为被保险

人向 C 公司投保货物运输险。 货

物运抵目的港后发现短少 4325 吨，

货损发生后 B 公司签署权益转让

书， 确认 A 公司是货物的实际收

货人和所有权人， 并同意且授权 A

公司以自己的名义就货物短少事宜

向承运人或保险人索赔 、 提起诉

讼 、 收取赔款。 因 C 保险公司拒

绝理赔， 被 A 公司诉至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为， A 公司与 B

公司之间的委托代理进口合同关系

以及 B 公司与 C 公司之间的海上

货物运输保险合同关系依法成立。

B 公司也已披露原告是涉案货物的

实际收货人和所有人 ， 并确认 A

公司享有涉案货物项下包括提起货

物短少索赔在内的所有权利， 排除

了 B 公司自身行使上述权利的可

能性， A 公司据此要求 C 公司赔

偿货物短少损失并不损害被告利益

或加重 C 公司的义务， 故原告依

据保险合同要求被告赔偿货物损失

与法无悖， 可予支持。 C 公司关于

A 公司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 不具

有可保利益等抗辩事由缺乏事实和

法律依据， 不予采信， 最终判令 C

公司向 A 公司履行保险赔偿义务。

笔者认为， 根据 《民法典》 的

相关规定， 保险人在与被保险人订

立保险合同之时无论是否知晓实际

收货人的委托人身份， 均不影响实

际收货人直接向保险人主张权利，

除非保险人可以举证证明存在法定

排他事由。

及时理赔的重要性

运输中货损进行保险理赔的诉

讼时效为两年， 如果货损发生在水

路货物运输阶段， 则诉讼时效为一

年。 考虑到物流环节的繁复性， 物

流企业对于理赔时效的关注显得尤

为重要。

诉讼时效分为三种： 三年的普

通诉讼时效期间、 二十年的最长诉

讼时效期间， 以及特殊诉讼时效期

间。

《民法典》 第一百八十八条规

定， “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

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 法律另

有规定的， 依照其规定。 诉讼时效

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

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

算 。 法律另有规定的 ， 依照其规

定。 但是， 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

超过二十年的 ， 人民法院不予保

护， 有特殊情况的， 人民法院可以

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

《保险法》 第二十六条规定，

“人寿保险以外的其他保险的被保

险人或者受益人， 向保险人请求赔

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诉讼时效期间

为二年， 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

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

《海商法》 第二百五十七条规

定， “就海上货物运输向承运人要

求赔偿的请求权 ， 时效期间为一

年， 自承运人交付或者应当交付货

物之日起计算； 在时效期间内或者

时效期间届满后， 被认定为负有责

任的人向第三人提起追偿请求的，

时效期间为九十日， 自追偿请求人

解决原赔偿请求之日起或者收到受

理对其本人提起诉讼的法院的起诉

状副本之日起计算。

有关航次租船合同的请求权，

时效期间为二年， 自知道或者应当

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

沿海、 内河货物运输赔偿请求权时

效期间问题的批复》 对浙江省高级

人民法院答复， “根据 《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商法》 第二百五十七条第

一款规定的精神， 结合审判实践，

托运人、 收货人就沿海、 内河货物

运输合同向承运人要求赔偿的请求

权， 或者承运人就沿海、 内河货物

运输向托运人、 收货人要求赔偿的

请求权， 时效期间为一年， 自承运

人交付或者应当交付货物之日起计

算。”

被保险公司的追偿

物流企业在未尽到妥善保管和

安全运输货物义务的情况下发生货

损， 需要对货主承担违约责任。 这

种安全运输责任及赔偿责任是法定

的， 并不因是否签订过保险合同而

消灭。 在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相分离

的情况下， 物流企业作为投保人仍

有可能因为保险公司行使代位求偿

权 ， 而成为货物损失的最终承担

方。

《保险法 》 第六十条规定 ：

“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

成保险事故的， 保险人自向被保险

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 在赔偿金额

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

请求赔偿的权利。”

《保险法》 司法解释四第八条

规定： “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为不同

主体， 因投保人对保险标的的损害

而造成保险事故， 保险人依法主张

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投保人请求赔

偿的权利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保险合同另有

约定的除外。”

在这种情况下， 物流企业只有

基于非自身原因或者存在法定免责

事由， 才能有效排除保险公司行使

代位求偿权。

例如在 （ 2019） 湘 04 民终

2845 号案件中， 法院认定车辆爆

胎起火系意外事故， 并非是因物流

方的过错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

的保险事故， 保险公司无法证明事

故发生与物流企业或者车辆驾驶人

员有关， 因此保险公司不能主张行

使代位求偿权。

再如在 （ 2018） 沪 72 民初

4163 号案件中， 货物损失的直接

原因是将货物固定于平板集装箱上

的绑扎绳 、 拉紧带等固定装置断

裂， 而该绑扎装箱的行为系由托运

人自行完成。 此外， 船舶在航行过

程中遭遇恶劣天气也是造成本次事

故的原因之一。 但无论是托运人的

原因， 还是诸如台风等恶劣天气的

原因， 承运人对涉案货物损坏均不

负有赔偿责任。 最终法院驳回了保

险公司的代位求偿请求。

不同险种的风险及防范

保险公司为物流企业设置的险

种主要有货物运输险和物流责任

险。 实务中， 物流公司往往选择投

保货物运输险， 保险公司也往往向

物流公司推销此险种， 一方面是基

于货主的保险需求， 另一方面是由

于保险公司在物流责任险项下的赔

偿责任更重。

从字面上理解， 货物运输险就

是抵御物流企业运输中的货损风险

的。 但事实上， 货物运输险仅针对

货物本身的毁损、 灭失风险， 其保

险利益一般是货主对货物享有的所

有权。 按照 《保险法》 第四十八条

的要求， 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

应该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 如

果物流企业投保货物运输险并将自

己作为被保险人， 出险后， 保险公

司可能会以物流企业对货物不具有

保险利益为由拒赔。

物流责任险是承保物流企业在

运输过程中因货物毁损、 灭失而须

对货主承担的赔偿责任风险。 所以，

从承保风险的性质而言， 物流企业应

投保物流责任险。

那么， 投保不同险种应该注意些

什么呢？

首先， 物流企业投保货物运输险

时， 以自己为被保险人， 可能会面临

保险人拒赔的风险， 以货主为被保险

人， 可能会面临保险人追偿的风险。

近期司法实务中， 法院基于保险

公司的优势地位和物流企业的投保初

衷， 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分配给作为

被保险人的物流企业自担 20%-30%

的货损风险， 由保险人在保险范围内

承担 70%-80%的货损风险。

笔者认为， 随着保险行业的规范

和物流行业的发展， 法律适用上将趋

向于严格审查保险利益， 物流企业应

避免以自己为被保险人投保货物运输

险。

如果基于货主的需求以其为被保

险人投保货物运输险， 物流企业有必

要和保险人约定， 由保险人放弃代位

求偿权， 以实现分散风险的目的。

其次， 物流企业投保物流责任险

时， 转委托其他物流企业或者驾驶人

员进行实际运输， 未及时披露实际承

运人或未及时转让保险标的， 将使实

际承运人面临保险人追偿的风险。

在 （2015） 烟商二终字第 424 号

案件中， A 公司接受托运人委托进行

货物运输， 同时向 B 公司投保物流

责任险。

后来 A 公司将货物的实际运输

工作转委托给 C 公司， 运输中发生

货损后， A 公司赔偿了托运人损失并

向 B 公司进行理赔， B 公司以取得保

险代位求偿权为由， 将 C 公司诉至

法院。 C 公司在庭审中主张， 其与 A

公司在处理同一批次货物的运输中构

成利益共同体， 应当共同享有保险利

益。 但法院最终认为， A 公司没有披

露 C 公司的实际承运人身份， 且在

纠纷的实际处理中， A 公司基于与托

运人之间的合同进行了赔付， 这一责

任与 C 公司应承担的责任相区分， C

公司没有就自身的营运责任进行投

保 ， 不能对抗 B 公司的保险代位求

偿权。

综上， 为充分实现保险分散风险

的功能， 投保时物流企业不仅应注意

险种的选择， 对保险条款的约定也应

该格外重视 ， 不能将保险作为格式

化、 固定化内容交给保险代理人去办

理， 应谨慎确认保单内容。

近年来， 贸易的平台化、 电子化推动着我国物流行业的迅猛

发展， 物流行业内部分工更加细化。 物流环节的增加， 滋生了层

层转包和挂靠的现象， 频繁交接也无疑会增加货物灭失损坏的风

险。 对物流企业来说， 赚取的运费远远无法覆盖货物毁损带来的

风险， 因此， 购买保险提高物流经营者的抗风险能力成了必然选

择。

然而， 如何选择投保的险种？ 出险后， 有权主张保险理赔的

是货主还是物流企业？ 保险公司理赔后有责任的物流方是否会面

临被追偿的风险？ 这些是物流企业最常面对的疑问， 以下笔者试

做简要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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